赴国（境）外访学报批流程

	一、报批需提供如下材料

	序号
	需要提供的材料

	1
	福建师范大学教职工访学研修申请表（一式二份，正反面打印，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通过并加盖单位公章）

	2
	①邀请函及邀请函的翻译件（各一式二份，翻译件需要有访学经历的老师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，另外访学时间需要在邀请函的时间之内）

	
	②如果赴台访学需另外提供赴台行程单（由邀请方开具）

	3
	访学申请书一式一份（教师工作处网站可以下载，注明经费来源及有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等要一并注明）

	4
	出国英语培训合格证书或TOEFL、IELTS、PETS、WSK、BFT等外语水平证书复印件，或近10年内曾在申请进修语种国家留学或工作1年以上证明材料复印件。（一式一份，加盖单位公章，港澳台地区不需要提供）

	备注
	赴台访学在学校核批后另外要报校港澳台办公室办理相关手续

	二、报批通过后手续

	1
	签署访学协议书（一式三份，正反面打印）

	2
	留学出国（境）人员党员保留组织关系（党籍）申请表（访学半年及以上中共党员需要提供）一式四份

	3
	计划生育诚信承诺书（一式三份，正反面打印，党委书记签字，盖党委章,访学半年及以上需要提供）

	4
	教师工作处提供访学通知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

	三、延期申请需提供如下材料

	1
	提前三个月提供访学延期申请报告（延期相关费用自理）

	2
	进修延期申请表（只能延期一次，延期时间不超过1年，具体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）

	3
	访学延期邀请函及翻译件

	备注
	待学校批准后方可延期


